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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变更或否决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20

日（周四）

13

：

00

2

、召开地点： 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李邦良先生

6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 代表股份

280,885,9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4.7113％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236,356,42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452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6

人，代表股份

44,529,5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2588％

。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8

人， 代表股份

49,845,79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4836％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5,316,2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248％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6

人，代表股份

44,529,53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2588％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738,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2％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4％

。

议案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4％

。

议案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04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05

定价基准日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0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议案

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目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3

、审议通过《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5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738,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4％

。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630,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5％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8％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805,5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76％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5％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7,8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64％

。

8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6,630,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5％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8％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9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741,1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8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8,000,2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26％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

；弃权

2,845,93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132％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960,0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107％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2,845,93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095％

。

11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738,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2％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12

、审议通过《华东医药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

）》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738,2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4％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2％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69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7％

；反对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7％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1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741,1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8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70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95％

；反对

39,8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弃权

104,9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0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吕崇华、吕晓红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华东医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临2015-0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会员

（A类）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获得上海黄金交易所颁发的会

员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IM0046

），公司已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认证，获得国际会员

(A

类

)

资格。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股票代码：600236� � � �公告编号：临2015-047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汇金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有部分投资者来电求证有关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证金公司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汇金公司

"

）买入公司股票的情况，为保证信息披露

的公平性以及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司现将证金公司和汇金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作如下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定期提供的股东名册， 截止

2015

年

8

月

14

日，证金公司和汇金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6,007,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26%

。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5-089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

认购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认购长园集团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概述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亿元认购长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亿元参与认购长园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项目，本次配套募资部分

的发行定价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该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

亿元认购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

金的公告》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进展情况介绍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公司收到长园集团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书， 公司参与认购长园集团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情况如下：

认购对象名称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股数（股）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认购价格（元

／

股）

１１．５１

认购股数锁定期（月）

３６

应缴认购资金（元）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５

公司本次认购长园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１５

，

６３８

，

５７５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长园集团股

票为

４２

，

３３６

，

８０４

股，占其最新总股本的

３．８８３０％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持有长园集团股票情况如下表：

序号 持股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

，

３３６

，

８０４ ３．８８３０％

２

周和平

４２

，

９４７

，

７１１ ３．９３９０％

３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４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７６％

４

外贸信托？万博稳健

２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９９５

，

２１５ ０．２７４７％

５

外贸信托？万博稳健

７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１１６

，

０２２ ０．４６９２％

６

外贸信托？万博稳健

９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

１５５

，

３３２ ０．４７２８％

７

易华蓉

４２

，

９７５

，

７９５ ３．９４１６％

８

邱丽敏

３９

，

６４２

，

５９５ ３．６３５９％

９

新华基金

－

工行

－

万博稳健

１０

期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０８５

，

８５３ ０．５５８２％

１０

易顺喜

３１

，

１７８

，

３９５ ２．８５９６％

１１

童绪英

３９

，

６７７

，

０１２ ３．６３９１％

合 计

２５８

，

５２０

，

７３４ ２３．７１０８％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5-056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辞任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收到王晓林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呈。因工作变动原因，王晓林先生向本公司董事会请辞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职

务，董事会安全、健康及环保委员会委员职务也同时终止。公司董事会接受其辞呈，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定，王晓林先生的辞任即日生效。

王晓林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之间没有不一致意见，也没有因辞任而须告知本公司

股东及债权人的其他事宜。本公司董事会及王晓林先生确认，没有因其辞任而可能影响本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营运的任何事宜。公司董事会对王晓林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和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 � �公告编号:2015—020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

,

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情况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生益科技”

)

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收到广东省广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新集团”

)

的通知

,2015

年

7

月

16

日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期间

,

广新

集团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生益科技

71,160,565

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

1,423,108,290

股的

5%,

具

体情况如下

:

增持人 交易时间 增持方式 增持股数（股）

交易均价

（元

／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集中竞价

７１１６０５６５ ８．２６ ５％

本次权益变动前

,

广新集团不直接持有生益科技股权。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

以下简称

“省外贸公司”

)

为广新集团全资子公司

,

与广新集团为一致行动人

,

省外贸公司持有生益科技

112,012,498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7.87%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广新集团直接持有生益科技

71,160,565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5%;

广

新集团的一致行动人省外贸公司持有生益科技

112,012,498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7.87%

。故

广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省外贸公司合计持有生益科技

183,173,063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12.87%

。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

、截至本公告日

,

广新集团直接持有生益科技

71,160,565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5%;

广

新集团的一致行动人省外贸公司持有生益科技

112,012,498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7.87%

。故

广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省外贸公司合计持有生益科技

183,173,063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12.87%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生益科技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同时

,

广新集团未来

12

个月

内不排除继续增持生益科技的可能性。

2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新集团编制了《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

修订版

),

详见

2015

年

8

月

21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 � �公告编号:2015—02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核实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生益科技”或“公司”

)

股票交易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

8

月

19

日、

8

月

2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广新集团”

)

询证

,

核实情况如下

:

1

、

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披露《生益科技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

公司第一大

股东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平均

7.7

元

/

股的价格增持本

公司股份

1,000,000

股

,

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7%;

2

、

2015

年

7

月

9

日公司披露《生益科技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的公告》

;

3

、

2015

年

8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对苏州生益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

为了满足新建年产

1100

万平方米覆铜板及

2400

万米商品粘结

片项目资金需求

,

生益科技拟以现金增资方式向苏州生益增资

5

亿元人民币

,

所有增资资金将

从

2016

年起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增资

;

4

、

2015

年

8

月

20

日披露 《生益科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5

年

7

月

16

日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期间

,

广新集团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生益科技

71,160,565

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

1,423,108,

290

股的

5%;

5

、

2015

年

8

月

21

日披露《生益科技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截至本公告日

,

广新

集团直接持有生益科技

71,160,565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5%;

广新集团的一致行动人省外贸

公司持有生益科技

112,012,498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7.87%

。故广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省

外贸公司合计持有生益科技

183,173,063

股

,

占生益科技总股本的

12.87%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生益科技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

6

、

2015

年

8

月

21

日披露《生益科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修订版

)

》

;

7

、经公司自查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除上述事项外

,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8

、经向第一大股东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询证

,

除上述事项外

,

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

亦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没有发生对生益科技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及其他对生益科技有重大影

响的事项。

9

、经向广新集团询证

,

除上述事项以及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增持生益科技外

,

广新

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未发生或拟发生其他对生益科技进行股权转让、资

产重组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也不存在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

,

或存在有关对生益科技投资等重大信息以及可能对生益科技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

,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

,

充分了解投资风险

,

谨慎、理性投

资。

特此公告

!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08.21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5-090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股票质押及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集

团

"

）的通知，远东控股集团将其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68,000,000

股股份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解除质押。此外，远东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0,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8

月

17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6

年

8

月

16

日。该笔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远东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745,042,391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5.25%

。目前远东控股集团质押股份总数为

507,2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24%

。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35� � �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公告编号:2015-050

公司债简称:13楚天01� � � �公司债代码:122301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9

月

8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9

月

8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77

号东湖广场宽堂写字楼

9

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9

月

8

日

至

2015

年

9

月

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１．００

关于调整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１

）人

１．０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娟女士

√

２．００

关于调整部分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

１

）人

２．０１

监事候选人王雷刚先生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议公告刊载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监

事会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1

和

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

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

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四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

五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六

)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

,

详见附件

2

。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０３５

楚天高速

２０１５／９／１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法人股东须凭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

人参会的持本人身份证

(

法定代表人授权的

,

授权代表持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

登记

;

(

二

)

自然人股东须凭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

委托他人代为出席的

,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

登记

;

(

三

)

股东应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

(

详见附件

3)

及前述文件以现场、

邮寄或者传真方式送达公司进行登记。

(

四

)

以邮寄或者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在参会时请携带前述全部登记文件交

与会务人员。

六、其他事项

(

一

)

本次大会会期预计半天

,

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

二

)

联系方式

:

地址

: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77

号东湖广场宽堂写字楼

9

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政编码

:

430074)

电话

:027-87576667

传真

:027-87576667

联系人

:

郭生辉 罗琳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附件

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

3: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１．００

关于调整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１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娟女士

２．００

关于调整部分监事的议案

－

２．０１

监事候选人王雷刚先生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

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

,

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

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

股股票

,

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

名

,

董事候选人有

12

名

,

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

,

拥有

1000

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

既可

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

,

对

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

,

应选董事

5

名

,

董事

候选人有

6

名

;

应选独立董事

2

名

,

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

名

;

应选监事

2

名

,

监事候选人有

3

名。需投

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

累积投票议案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４．０１

例：陈

××

４．０２

例：赵

××

４．０３

例：蒋

××

…… ……

４．０６

例：宋

××

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５．０１

例：张

××

５．０２

例：王

××

５．０３

例：杨

××

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６．０１

例：李

××

６．０２

例：陈

××

６．０３

例：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他

(

她

)

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

,

在议案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

的表决权

,

在议案

6.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

票为限

,

对议案

4.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

(

她

)

既可以把

500

票集中投

给某一位候选人

,

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

如表所示

: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４．０１

例：陈

××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２

例：赵

×× ０ １００ ５０

４．０３

例：蒋

×× ０ １００ ２００

…… …… … … …

４．０６

例：宋

×× ０ １０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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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名称

／

姓名 股东帐户号

联系人 电话

股权登记日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

1

、如为自然人股东

,

“股东姓名”栏填列自然人股东姓名

;

如为法人股东

,

“股东姓名”栏填列

法人股东名称

;

2

、 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2015

年

9

月

7

日前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

3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

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

要点

,

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请注意

,

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

,

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

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2015年 8月 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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